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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提供合宜住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方式來協助；對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家

庭年收入 20%以下），原則上政府以提供租金補貼及只租不售社會住宅方式來協助。 

四、內政部辦理之「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採用「評點制」，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如果超過直

轄市、縣（市）的計畫辦理戶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依申請人的收入、是否具弱

勢條件、家庭成員人數、申請人年齡、是否曾接受政府住宅補貼等因素來評點，依評定點數

高低的順序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另 100 年度租金補貼核准戶數為 5 萬 7,366 戶，其中弱

勢戶（包含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滿 65 歲以上老人、列冊低收入戶、單親家庭、重大災害災

民、重大傷病者、受家暴侵害者）核准戶數為 4 萬 0,546 戶，占核准戶數總數比例為 70.68%

（101 年 3 月 9 日資料）。 

五、合宜住宅將以出售為主，由政府招商投資興建，以低於市場之價格，出售予一定收入以下之無

自有住宅家庭，並將保留一定之戶數作為出租的住宅，至於社會住宅則只租不售，將以混居

方式，出租予青年族群、弱勢者或中低收入家庭，目前優先推動位於台北市、新北市之五處

基地，亦將結合社政資源，加強入住者照護，由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委託社會福利團體，或於

一定規模以上之社會住宅引入社工員服務，協助照護、就業、生活輔導等，俾利弱勢者有機

會融入社會。亦將依據「住宅法」第 44 條規定推動租屋服務平台，以媒合及運用民間之空餘

屋，協助社會弱勢者能夠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進而謀求有利於民眾之居住正義。 

（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29） 

李委員就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二八基金會）統計，核定賠償案件為 2,266 件

（受難者 1 人為 1 件），其中死亡者 682 位，失蹤者 178 位，合計 860 位。 

二、多年來根據本院 81 年公布的研究報告、相關歷史研究及人口學推估，二二八事件「死亡台灣

民眾逾萬人」，已為各界多數共識。郝柏村先生質疑二二八事件死逾萬人，係屬個人看法，

不代表政府立場。 

三、對於死亡人數與核定賠償人死亡案件之落差，二二八基金會多年來持續辦理「二二八事件真相

調查研究」，繼續調查發掘二二八事件之真相，也透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展示推動人權教

育工作。 

四、總統日前亦表示面對二二八這個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焦點應該擺在歷史事實與教訓的傳播，

如何撫平傷痛，以預防類似事件的重演。期盼國人攜手同心、相互扶持，透過我們這一代的

努力，昇華二二八事件的價值，讓上一代的損失，轉型為下一代的資產。 

（十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針對全球第三大 DRAM 廠商爾必達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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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保護，我政府應重新思考 DRAM 產業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33） 

李委員就全球第三大 DRAM 廠商爾必達聲請破產保護，我政府應重新思考 DRAM 產業政策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爾必達於本（101）年 2 月 27 日召開董事會，決議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更生程序，並立即由東

京地方法院發出禁止清償等保全處分令、強制執行等概括性禁止令以及監督令兼調查令，子

公司秋田爾必達（封測廠）亦同時申請公司更生程序。爾必達將在東京地方法院以及監督委

員指導監督下，透過考慮選擇贊助人以及其他援助等方式，進行事業重建，亦即由現有經營

團隊留任。爾必達提出相關申請後，尚待法院審理，短期內爾必達仍將維持營運，經查該公

司現階段已運用現金持續與我國廠商合作。國內產業鏈受爾必達更生保護程序影響，其中較

嚴重之力成及華東等公司，亦已採取相關之因應措施。經濟部亦已成立單一窗口，提供國內

業者相關協助。 

二、關於爾必達 TDR 部分：該公司先前來台申請上市時曾向台灣證券交易所承諾未來若下市，須

無條件收購在外流通的存託憑證，行政院金管會目前除進行相關研議，並將協調爾必達買回

台灣投資人持有的股份。 

三、關於 DRAM 產業政策部分：我國 DRAM 技術來源為日本爾必達及美國美光公司，爾必達申請

更生程序後，由於台灣之 DRAM 產業仍具產能及高生產效率，如何推動台美日合作，將是目

前重要的課題。本案經濟部將與相關單位密切注意後續發展並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產業發

展與穩定。另未來政府也將朝技術升級、尋求產業整合契機、穩定供應鏈、持續引導我國部

分業者轉型方向努力，以協助 DRAM 產業發展及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陳前總統身體不適應立即戒護就醫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47） 

李委員就陳前總統身體不適應立即戒護就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收容人陳水扁近日身體不適，該監除密切注意其健康狀況並多次安排

特約醫師診療、開立藥物治療，治療期間陳員曾於 2 月 24 日自行書面報告申請戒護外醫，適逢連

續假日，該監於 2 月 29 日安排醫師為其診療，為求謹慎該監於 3 月 2 日再延請署立桃園醫院腸胃

專科醫生審慎評估，經評估有外醫檢查之必要後，該監隨即於 3 月 7 日戒護外醫至署立桃園醫院檢

查，進行攝護腺超音波、肝臟超音波、心電圖、心臟超音波、無痛大腸鏡、胃鏡、眼科等檢查。後

經署立桃園醫院醫療團隊評估，部分病情需進一步治療，遂安排陳員住院治療，當日即陸續進行醫

療團隊建議之相關檢查，該院下午再依診療結果，向陳員及其家屬說明陳員罹冠心症需進一步診療


